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（二次回复）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恒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业务用房

	设计编号
	XQ21-015-1

	二次回复意见：
1， 四.1条回复：回复不合要求，根据海绵建设指南，1）透水铺装等原位下渗设施仅参与综合雨量径流系数的计算，其结构内的空隙容积不计入总调蓄容积，39.13入渗控制量无依据。2）绿建专篇中只有一项下凹绿地海绵设施，其收纳容积50小于其他措施设施降雨控制量58.71，3）而且下凹绿地对SS去除为0，低影响SS的平均去除率80无依据，年SS总量控制率无法达标。4）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91%时，与80%时相差很大，需以此时的设计控制雨量重新校核。


	项目负责人
	赵雪林
	安全隐患
	0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
	1

	专业负责人
	赵苏丹
	强制性标准
	0
	
	建筑设备
	0

	设计人
	邹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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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审查号
	
	日  期
	2021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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